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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2026年度生活垃圾清运消纳服务项目
服务地点：朝阳区雅宝路2号
服务期限：1年（2026年2月1日—2027年1月31日）
预算金额：人民币35万元（含税全包价）
采购需求：生活垃圾清运消纳服务，约2769吨/年的垃圾处理量，最终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
处理方式：生活垃圾清运+合法终端消纳（禁止二次堆放或非法倾倒）
二、项目内容
1、提供垃圾清运及消纳服务工作；
2、保证每日且定时清运全部垃圾，日产日清，根据需要可增加次数三、服务内容与技术指标
	指标类别
	技术要求

	1.清运范围
	1.1 包含医院所有非医疗生活垃圾（如门诊楼、病房楼、科研楼、儿保楼、食堂、公共区域、绿化带等）。
1.2 不含医疗废物、放射性废物、化学性废物、病理废物等危险废物。

	2.清运频次
	2.1 每日至少1次（晚间），必要时增加临时清运。

	3.清运要求
	3.1 避开门诊高峰（21:00-24：00），具体时段由医院总务处统一调度。
3.2 在清运过程中应当确保安全，不得丢弃、遗撒垃圾废物，应当符合国家及北京市规定的环境保护、卫生标准、规范。

	4.车辆要求
	4.1 使用全密闭式压缩垃圾车（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），防滴漏、防异味。
4.2 车辆状况良好，标识清晰，具备责任险及相应商业保险。
4.3 清运车辆和驾驶司机应遵守《道路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在采购人院内行使时保证人员、车辆和院内环境的、行人的安全。由于投标人在服务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、设施损坏及其他纠纷的责任及赔偿损失均有投标人承担。

	5.人员要求
	5.1 清运人员不少于2人，须统一着装、保持干净整洁，禁止在医院内分拣、翻捡垃圾，及时完成垃圾的消纳工作。
5.2 人员及车辆应相对固定，未经医院同意不得更换。
5.3 司机应有符合规定的驾驶执照，停放车辆时应在采购人指定位置，不得乱停乱放。

	6.终端消纳
	6.1 垃圾须运输至政府批准的合法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（焚烧厂/填埋场），禁止中转堆放。
6.2 保存每次清运的终端消纳凭证（称重单或系统截图），必要时提供采购人备查。

	7.应急处理
	7.1 制定《垃圾清运应急预案》，包括车辆故障、台风暴雨、突发疫情等场景。
7.2 接到应急通知后，1小时内到场处置。

	8.考核标准
	8.1 医院每季度考核，满分100分，≥90分全额支付，＜90分扣当月服务费2%，<80分扣5%，连续3次<80分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8.2 考核指标：清运及时性（30分）、现场卫生（20分）、投诉率（20分）、终端凭证（20分）、整改响应（10分）。


四、报价要求
报价方式：按年度总价报价（含税、油费、人工、保险、消纳费等全部成本）。
最高限价：35万元，超出视为无效投标。
支付条款：季度支付，每季度考核合格后支付25%，尾款在年度考核合格后支付。
五、考核标准
	检查内容
	服务标准
	考评分值
	考评细则

	清运及时性
（30分）
	日产日清
	15
	未按规定全部清运完毕扣0.5分

	
	在规定时间清运
	15
	未按规定时间清运扣0.2分，造成不良影响扣0.5分

	现场卫生
（20分）
	人员仪容仪表整洁
	5
	着装不整洁，每次扣0.1分

	
	车辆外观整洁
	5
	车辆污损严重，每次扣0.2分

	
	地面遗撒垃圾
	10
	遗撒严重、造成周边环境差每次扣0.5分

	投诉情况
（20分）
	当月有责投诉
	10
	经调查认定确有责任，每次扣2分

	
	转运安全
	10
	因驾驶不当造成设备设施损坏每次扣2分
未告知院方随意更换车辆及人员，发现一次扣1分

	终端凭证
（15分）
	联单管理
	10
	未备存联单3年，发现扣1分

	
	发票送达
	5
	未按合同该条约送发票，每次扣1分

	整改响应
（15分）
	响应速度
	10
	发现问题一周内未整改每次扣0.1分；一月内未整改叠加扣1分。

	
	整改效果
	5
	整改效果不佳扣0.2分



医院有权对成交方进行飞行检查，发现违规倾倒或造假行为，立即终止合同并列入黑名单，3年内禁止参与本院任何后勤服务招标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